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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八师发改委有关事项通知的公告 

特别提示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近日，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收到新

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来的《关于八师可再生能

源电价附加补助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，现将主要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本次通知主要内容 

公司原享受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项目共两个：新疆天富能源

股份有限公司 148 团 20MW 光伏并网电站项目和新疆天富金阳新能源

有限责任公司 148团 20MW 地面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。 

经八师发改委核查，公司所属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148 团

20MW 光伏并网电站项目可正常申报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电

量；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天富金阳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148 团 20MW

地面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，该项目交流侧逆变器容量 21.6MW 高于备

案容量 20MW，不再享受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。 

二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根据上述通知内容，经公司测算，预计减少公司当期收入

7,861.44 万元，不会影响公司整体的可持续经营能力和正常运作，

会计处理最终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

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

 

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2024年 12 月 16 日 


